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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长宁区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
医保基金守门人故事会征集大赛方案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确保医保基金安全关系到

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充分展示各定点机构守

护医保基金的工作历程，更加扎实有力地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

质量发展，长宁区医疗保障局结合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

举办“医保基金守门人故事会”征集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参赛对象

本次活动面向本区医保定点机构和所有愿意参加本次故

事征集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二、大赛主题

“守初心、扬正气、聚能量”全面展示各定点机构、组织

或个人，守护医保基金的精神风貌和工作热情，营造全社会共

同维护医保基金的良好氛围。

三、大赛流程与时间安排

故事征集大赛从 3 月 1 日起至 4 月 30 日，分为大赛准备、

作品征集、作品初选、作品复选（网上投票与专家评分）、获

奖结果评定与展示和总结颁奖六个阶段。

1.大赛准备阶段（15 天）：3 月 1 日—3 月 15 日

2.作品征集阶段（16 天）：3 月 16 日—3 月 31 日

3.作品初选阶段（9 天）：4 月 1 日—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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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复选网络投票（3 天）：4 月 10 日—4 月 13 日

复选专家评分（1 天）：4 月 21 日

5.总结颁奖阶段（半天）：4 月 21 日

6.获奖结果评定与展示阶段（9 天）：4月22日—4月30日

活动期间相关信息可通过“长宁医保”微信公众号查询；

获奖和部分初选作品将编印成集，作为对本次活动的成果展

示，也为后续法制宣传活动注入新的活力。

四、评选规则

本次活动的评选分为初选与复选。

（一）初选

对应于故事征集大赛流程中第 3 阶段。初选为专家投票制。

票数累计前若干名的作品初选中选，进入复选阶段。评选专家

由市、区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险协会和相关领域专家组成。

（二）复选

对应于征集大赛流程中第 4 阶段。分为网络投票和专家评

分两个环节，分值各占复选总分值的 50%。

1.网络投票环节：网友在“上海长宁”和“长宁医保”微

信平台，对初选中选作品进行网络投票，每个微信账号每日只

能投票一次，连续三天；票数最高的作品得分 50 分，其余作

品按照与最高票作品的票数比例计算网上投票环节的最终得

分。恶意刷票不计入成绩，并酌情扣除一定分数。

2.专家评分环节：评选专家由市、区医疗保障局、医疗保

险协会和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专家对进入复选的参赛故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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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展演评分。评分标准按照以下 5 个原则打分（总分 50 分）：

（1）故事主题（满分 10 分），参赛作品紧扣大赛主题，

突出医保特色，具有专业性，围绕人、事、情讲述精彩故事，

寓意深刻、发人深省；

（2）展演技巧（满分 10 分），参赛作品展演形式多样创

新，如音乐、图片、小品等，融入故事，台风良好；

（3）语言表达（满分 10 分），表演者应使用普通话，吐

字清晰、自然流畅；

（4）现场感染（满分 10 分），展演表现力强，调动观众

的热情；

（5）整体效果（满分 10 分），构思新颖，融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于一体。

五、作品要求

1.参赛作品要求紧扣大赛主题，突出医保特色，寓意深刻、

发人深省，具有专业性。

2.围绕守护医保基金，以身边的人、事、情为原型加以提

炼，不得抄袭，字数不超过 2000 字。

3.故事展演鼓励多样化，脱稿讲述，可以配乐、配图或小

品等形式，每个作品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

4.参赛作者需同时提交《参赛报名表》（附件 1）、《参

赛作者承诺书》（附件 2）与参赛作品。

六、参赛方式

请填写《参赛报名表》（附件 1）、《参赛作者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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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打印、手写签名并扫描，与参赛作品文件，一起

打包压缩为 zip 或 rar 格式，于 3 月 26 日（含）前发送至邮

箱 cnybjjjg@126.com，标题格式为：故事会参赛投稿+姓名或

组织名称+作品题目。

七、奖项设置

本次故事征集大赛奖项设置如下（含税）：

一等奖 1 名：奖金 5000 元人民币

二等奖 2 名：奖金各 3000 元人民币

三等奖 3 名：奖金各 2000 元人民币

优秀奖 6 名：奖金各 1000 元人民币

八、法律声明

1.参赛者必须保证故事作品自身原创，禁止抄袭，不得一

稿多投或其他侵害第三方权益的情况；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法

律纠纷，由参赛者自行负责。

2.参赛作品将被视为大赛举办方委托创作之作品，自参赛

者提交参赛作品之时即视为认可本故事征集大赛方案全部内

容，即表示同意长宁区医疗保障局拥有参赛作品除署名权外的

全部知识产权，组织方除按照约定的方式对获奖作品支付奖金

外，无须再支付任何对价。

3.对于进入获评结果评定阶段的参赛作品，组织方将设置

举报渠道，在网上投票与结果公示期内，发生任何依组织方合

理判断存在权属纠纷或侵权可能的，组织方有权取消该参赛者

资格，该取消被视为自始取消。



— 5 —

4.参赛者的作品应确保未进行发表、未向任何第三方投

稿、未被任何第三方使用，参赛者也不得将参赛作品转让或许

可给第三方。

如遇特殊情况有所变动及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次大赛最

终解释权归长宁区医疗保障局所有。

附件：1.参赛报名表

2.参赛作者承诺书

上海市长宁区医疗保障局

202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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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长宁区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

医保基金守门人故事会征集大赛参赛报名表

参赛作者信息

作者姓名

(组织名称)

参赛作品编号

(此栏由主办方填写)

通讯地址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故事题目

故事内容简介（500字以内）

参赛作品提交文件清单：

1.故事正文1篇（不超过2000 字）。

2.本报名表1份。

3.作者承诺书1份。

本人已阅读、理解并接受《2023 年长宁区医保基金监管宣传月医保

基金守门人故事会征集大赛方案》中的有关事项，并保证所填内容均

真实。

本人（机构）签字盖章：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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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长宁区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

医保基金守门人故事会征集大赛参赛作者承诺书

承诺人已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2023年长宁区医疗保障宣传月医保基

金守门人故事会征集大赛方案》相关流程和细则，谨向大赛组织方承诺如

下：

承诺人保证，《2023 年长宁区医疗保障宣传月医保基金守门人故事会

征集大赛参赛报名表》中“作者姓名（组织名称）”栏目所填写的人（组织）

为承诺人本人（本组织），且参加此次参赛的作品为承诺人本人（本组织）

所创作。承诺人对参赛作品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保证参赛作品为原创作

品，除参加本故事会征集大赛外未曾以任何形式发表过，也未曾以任何方

式为公众所知。

承诺人保证其在全国范围内未曾自行或授权他人对参赛作品进行任何

形式的使用。自承诺人开始创作参赛作品之日起至本次活动评选结果揭晓，

承诺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宣传和转让其参赛作品。

承诺人确认，自提交参赛作品起，该作品除署名权外的一切知识产权

归大赛组织方所有。组织方有权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开发、修改、

授权许可或维权并获得赔偿等。承诺人除根据大赛方案中规定的条目获得

相应奖励外，放弃任何权利的主张。

承诺人保证其参赛作品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有因承诺人的参

赛作品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由承诺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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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承诺人保证其承诺真实可靠，并善意履行本承诺。如有违反而导致组

织方受损害的，承诺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组织方保留取消承诺人

参赛资格的权利，并保留追诉和处置权。

承诺人理解并认可组织方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大赛规则进行适当的变更

和调整，组织方会通过“长宁医保”微信公众号进行通知，承诺人应在大

赛期间随时关注“长宁医保”微信公众号的相关信息。如果承诺人对变更

的规则有任何异议，可在变更规则的通知发布后的5个工作日内以电子邮

件形式提出退出活动申请，否则变更后的规则在承诺人与组织方之间发生

约束效力。

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和/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承诺人姓名或组织名称：

证件类型/号码：

承诺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